
港灣維護管理計畫變更、記錄保存、職前研習等 

 

1.  維護管理計畫變更 

 

 依檢測診斷結果綜合評估及維護工程修正，或因社會經濟情勢變更，必要 

實施改良時, 可變更維護管理計畫 

技術基準設施的相關檢測診斷及修補技術，隨著日新月異，可能會有新的

見解、技術，維護管理計畫得配合變更。 

 

2.  維護管理計畫記錄保存 

 

 檢測診斷、綜合評估、維護工程等的結果，必要適切記錄保存。維護管理 

計畫除用於平日、定期及臨時緊急檢測診斷外，亦為劣化預測、維護工程對策

用參考資料，必要設計、施工等數據一併記錄保存。 

 技術基準設施供用期間短者 10年長者數 10年，預想承辦者或維護管理體 

會有變更，必要確立記錄方法、保存形式及保存場所等，為提高效率以採用資

料庫(Data Base)為宜。維護管理計畫記錄保存期限，原則上為該設施供用期

間，若為類似設施的維護管理計畫立案參考，或依為預防保護計畫策訂利用

時，供用期間結束後宜保存。 

   

3.  維護管理計畫職前研習 

 

 港灣設施有多種結構型式，又位於目視困難的水中，為適切實施檢測診斷 

及維護工程，必要具備維護管理相關知識及經驗，有必要對維護管理承辦者實

施相關研習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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